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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專業英語課程（ESP）授課獎勵實施要點 

 民國 114年 12月 4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4年 12月 18日校長核定 

一、目的 

為培養技專校院學生未來實習、職場所需之專業英文能力，鼓勵教師翻轉專業課程以符

合學生職場所須之專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特訂定本校專業英語

課程（ESP）授課獎勵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增進學生專業英語素養及應用。 

二、適用對象 

(一)本要點適用於本校各學術單位開設之日間部學士班課程或日、夜間部碩士班課程，

包含必修課程或選修課程。 

(二)補助對象為本校之專任或兼任教師。 

三、課程資格 

課程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各系專業課程採中英雙語授課，並著重專業英語之專有名詞正確應用與理解。 

(二)每學期應強制開設 2門 ESP課程之學制:日間部四技及日間、夜間部研究所。 

每學期應強制開設至少 1門 ESP課程之學制:日間部二技課程。 

(三)每位授課教師每一年僅能申請一次，且於次年申請時，教授科目不得重複，以落實

ESP教學目標及學生 ESP熟練應用，並維持課程多元性與申請公平性。 

(四)應於開學後三週內完成《附表一》及《附表二》之填寫，並繳交至高教深耕辦公室，

始得申請本獎勵。 

(五)課程講義之專有名詞須採中英對照方式呈現 (範例請參酌《附件一》)。 

(六)課程考題內容需涵蓋英語專有名詞，且須至少佔總成績之 60% 以上以確保課程之專

業導向符合 ESP精神(範例請參酌《附件二》)。 

四、獎勵辦法 

(一)ESP 課程之教師授課鐘點費，按照本校「教師授課實施要點」專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

準表之 1.2倍鐘點費計算。 

(二)申請 ESP 課程之教師，得依本校專任教師評鑑評分準則及實施要點三、教師評鑑之

受評項目「特殊貢獻」(2.1)，經高教深耕計畫管考會議核可後，酌予加分。 

五、經費來源： 

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主冊經費補助款支應，各項獎助標準及金額得視當年度

預算經費情形調整之，且經費用罄即停止補助申請。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及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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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美和科技大學 專業英語課程（ESP）開課申請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所屬教學單位  

E-MAIL  人事代碼  

二、符合申請資格（請於下表左方欄位勾選確認皆符合(1)、(2)項目資格） 

 (1) 教學方案實施學期為本校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 

 

(2) 教學方案實施課程非屬： 

A.已獲鐘點加計補助課程：全外語教學課程(EMI)； 

B.英語能力檢定課程。 

三、申請課程相關資料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號 開課系所 預計修課人數 

 
    

學制 □二技 □四技 □研究所  

開課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開課班級 □甲班 □乙班 □丙班  □____合開 
必選修 □通必 □共必  □專必 □院必 □專選 □一般 □選修 

課程規劃 (相關內容至少 1頁) 

一、課程內容與專業英語課程（ESP））之關聯性。 

 

 

二、帶領學生落實專業英語課程（ESP）之相關規劃。 

 

授課教師簽章 

□我已明確且清楚了解申請「開設 ESP課程」各項規定。 

開課系所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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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專業英語課程(ESP)課程」教師授課 1.2倍鐘點費核銷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所屬教學單位  

人事代碼  分機  

二、申請課程相關資料 

課程名稱  課號  學分數  

開課系所  開課學制 □二技 □四技 □研究所 

開課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開課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 

開課班級 □甲班 □乙班 □丙班 □____合開 

附件 1 

(課程講義 3~4頁) 

附件 2 

(課程考題 2~3頁) 

□ 已檢附課程講義(採中英對照方式呈現授課內容)、課程考題(內容須涵蓋至少60%專有名詞

英文術語解釋及應用)。 

授課教師簽章：                                開課系所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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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範例)核銷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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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範例)核銷課程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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